
永明強積金
收益基金



重要事項：

•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本計劃）是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投資涉及風險，並非本計劃下的所有投資選擇均適合所有人。投資回報不獲保證，閣下的投資／
累算權益或須蒙受重大的損失。

• 閣下在作出任何投資選擇前，應先考慮個人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財務狀況。在選擇基金時，如閣
下對某基金是否適合自己存有疑問（包括是否符合閣下的投資目標），閣下應尋求獨立財務及／或
專業意見，並須考慮個人情況而作出最適合自己的基金選擇。

• 年滿 65歲或年滿 60歲提早退休的成員可（按照受託人在遵守《強積金條例》和《強積金規例》的
前提下可能不時確定的方式和條件）申請分期提取強積金權益及／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權益。詳情
請見本計劃之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第6.1.12部分「權益的提取」。

•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概不保證派息的分發、資本或投資回報、分發派息的頻率，或派息金額／
派息率。派息可從已變現之資本增值、資本及／或總收入中撥付，同時亦可從資本中記入／支付
全部或部分費用、收費及開支，導致可供分發派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因此，永明強積金收益
基金可能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派息。派息從資本中及／或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即構成提取部分
原有投資或從任何歸屬於該原有投資的資本增值中進行提取。分發派息會導致永明強積金收益
基金的每單位資產淨值立即降低或調整。

• 成員應注意，定期及頻繁地分發派息並將該等派息再投資於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適用於未年屆
60歲的成員）或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適用於年屆 60歲或以上的成員），將無可避免地涉及一段
投資空檔，期間派息並未被再投資。該等派息因而（每月）重複地受間斷市場風險所影響。從永明
強積金收益基金（適用於未年屆60歲的成員）或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適用於年屆60歲或以上的
成員）得到的回報或會因分發派息安排而受到負面或正面的影響，因為當派息被再投資時，其每
單位資產淨值可能已升或已跌。因此，該等回報或會有別於具有類似投資組合但不包含此類分發
派息安排的成分基金，而未必總是對該等成員有利。

• 您不應單靠本資料作出投資決定。

• 您應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查閱本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有關市場推廣資料，以獲取有關
詳情及風險因素。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
照顧強積金成員不同階段需求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旨在提供穩定派息 1（派發息率並不保證，派息可從資本
中分派），並透過將派息再投資持續滾存資本， 旨在協助強積金成員在退休前
累積儲備。

隨著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的推出，Sun Life 永明的強積金成分基金增加至
19 項，為強積金成員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滿足不同的投資偏好及需求。

推出日期 

2025年2月 17日

投資目標及重點

•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是一項均衡基金，尋求向成員提供中至長期的穩定收益（透過
向成員帳戶分發派息，而視乎成員的年齡，該等派息將被再投資於永明強積金收益
基金（其則投資於一個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 景順集成投資基金 — 環球入息基金
（「景順基金」）的累積單位類別）或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及資本增長。

• 此基金投資約20%-60%於環球股票，20%-60%於環球定息證券，及 10%-30%於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



基金管理費 

適用於未年屆60歲的成員 60歲或以上成員的基金管理費優惠

上限為每年資產淨值的

1.11%
（適用於未年屆60歲的成員）

上限為每年資產淨值的

0.91%
（由成員年屆60歲之月起適用）

風險級別：參閱最新的季度基金概覽或www.sunlife.com.hk 

派息次數

旨在每月
1
派息

（派發息率並不保證，派息可從資本中分派）

分發派息
1 
於指定成分基金

於記錄日當天

未年屆60歲的成員
於記錄日當天

年屆60歲或以上的成員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基金特色



派息流程
收益基金

投資於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 

記錄日

釐定帳戶內所持有並有資格獲分發派息的單位數目

除息日

單位價格降低或調整以反映派息的分發

派息日

除息日後的 10個營業日內 • 分配派息至帳戶

再投資於保守基金／收益基金

派息於派息日再投資於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

（其則投資於景順基金的累積單位類別）
（適用於記錄日當天未年屆60歲的成員）

或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適用於記錄日當天年屆60歲或以上的成員）



備注

1.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預期透過按月向成員的強積金帳戶分發派息，以提供穩定收益。永明強積金收益
基金擬定於發行日期（即 2025年 2月 17日）後的第七個月（或由永明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資
經理）建議且受託人或投資經理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月份）開始分發派息。有關詳情，包括風險因素，
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根據成員於記錄日的年齡自動再投資於指定基金。如成員於記錄日未年屆60歲，派息將再投資於永明
強積金收益基金，其則投資於景順基金的累積單位類別。如成員於記錄日已年屆60歲或以上，派息將
再投資於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而此項再投資將需承擔有關風險（如一般投資風險）及適用於永明強積金
保守基金的費用及收費。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就資本或投資回報或派息金額 ⁄派息率概不提供任何保證，並且不擔保分發派息的
頻率和派息金額，而派息金額／派息率亦可能出現波動。派息可從已變現之資本增值、資本及／或總

收入中撥付，同時亦可從資本中記入／支付全部或部分費用、收費及開支，導致可供分發派息的可分派

收入增加，因此，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可能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派息。經管理局及證監會事先批准後，

受託人可在向本計劃的成員發出一（1）個月的事先通知後修改前述派息分發政策。派息從資本中及／或
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即構成提取部分原有投資或從任何歸屬於該原有投資的資本增值中進行提取。

分發派息會導致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於除息日的每單位資產淨值立即降低或調整。儘管如此，派息仍會

按上文所述分配至成員的帳戶以作投資。有關詳情，包括風險因素，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成員應注意，定期及頻繁地分發派息並將該等派息再投資於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適用於未年屆60歲
的成員）或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適用於年屆60歲或以上的成員），將無可避免地涉及一段投資空檔（即
最長為除息日後 10個營業日），期間派息並未被再投資。該等派息因而（每月）重複地受間斷市場風險
所影響。從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適用於未年屆60歲的成員）或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適用於年屆60歲
或以上的成員）得到的回報或會因分發派息安排而受到負面或正面的影響，因為當派息被再投資時，

其每單位資產淨值可能已升或已跌。因此，該等回報或會有別於具有類似投資組合但不包含此類分發

派息安排的成分基金，而未必總是對該等成員有利。這些成員應審慎考慮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是否適合

他們，以及如有需要，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條款及條件

基金管理費之現行收費率指於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中（包含其後補件）的「費用及收費」
以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中的「您的強積金供款會如何投資 ?」 內所列出的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之現行
收費率。

重要資料

投資附帶風險，過去業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投資回報可升可跌，因貨幣變動及市況，均可能影響投資
價值。不同貨幣的匯率，亦可改變單位價值。投資於新興市場與已發展市場比較，可能會涉及較高風險，
並通常對價格變動較為敏感。基金派息率不代表基金之回報率，派息率為正值不代表基金回報為正值，
過去派息率並不代表未來派息率。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九龍紅鸞路 18號都大中心A座 16樓

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852) 3183 1888
傳真：(852) 3183 1889
www.sunlif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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